会员卡联盟合作协议
	甲方：
	乙方：上海客主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庄行镇东街油车弄85号

	电话：
	电话： 021-57466066

	联系人：
	联系人：滕勇 13916620270

	开户行: 
	开户行: 建行上海南方商城支行

	帐  号: 
	帐  号: 31001658700052502372


以下协议条款经双方友好协商后达成。
第一条、概况

1. 甲方主要经营业务是                  ；乙方主要经营业务是提供会员计划的网络化。
2. 甲方的会员计划是独立的。

3. 会员计划的网络化在事实上组成了会员卡联盟。

4. 甲方同意以自己的会员待遇接待联盟内其他单位的会员。因此，甲方发行的会员卡在联盟内其他单位也可享有会员待遇。
5. 甲方同意接待联盟内其他单位发出的积分。因此，甲方发出的积分在联盟内其他单位也可以使用。甲方接待联盟内其他单位发出的积分按技术附件的交换规则向乙方收款；甲方发出的积分在联盟内其他单位使用，甲方按同一交换规则向乙方付款。
6. 甲方发出的储值仅限于在甲方的本单位和本系统单位使用。

7. 甲方同意在其营业场所的前台宣传会员卡联盟，在其前台向会员出售联盟会员卡，建议会员卡售价是前台价与会员价价差的2倍略低。向会员出售联盟会员卡的收益归甲方所有。会员价建议是前台价的9折。
8. 甲方或者甲方的本系统单位接待本系统会员现金消费、本系统发出的积分、本系统发出的储值，不需要支付客主服务费。客主是非交换不收费的。

9. 每月底结算。结算后甲方结算账户归零。系统壮大后可能每周结算甚至是实时结算。

10. 甲方对自己给予会员的积分或者储值负责。

乙方对于甲方允许会员使用联盟内其他单位给予的积分的风险负责。

假如甲方退出联盟，所有甲方给予会员的积分均不能在联盟内其他酒店读出。但乙方有责任在中央数据库保留这些数据，这些数据还可以在甲方自己的酒店读出和使用。

11. 甲方同意乙方有权利和义务调查会员消费满意度，并提供给有需要的会员。

12. 乙方免费为甲方提供会员消费数据分析。

13. 甲方有权无偿使用“客主”这一品牌或商标。
14. 合作协议有效期两年。从签订之日算起。期满以后双方无异议的话再延展两年。
第二条、保密
1. 甲乙双方同意不对无关方泄漏合作协议条款。
第三条、争议以及协议解除
甲乙双方同意一旦发生争议诉讼管辖权在乙方经营所在地。
	甲方签约代表：
	乙方签约代表：

	
	


会员卡联盟合作协议的技术附件
以下条款是会员卡联盟合作协议的技术附件。
第一条、基础设施：

1. 甲方按    元每台向乙方采购射频IC会员卡读写器    台（2年包换）。

2. 甲方按    元每张向乙方采购射频IC会员卡      张（500张起订）。
3. 短信平台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向会员发送短信，每条短信需支付客主0.1元。

4. 会员关系管理软件（使用权）是永久免费的。
第二条、会员服务以及交换规则：

1. 乙方统一为会员提供会员网络预订、会员服务电话、会员注册欢迎短信，不向甲方或会员另收取费用。
2. 一卡通。
甲方同意以明示的会员待遇接待联盟以内其他单位发行的会员卡的现金消费。向客主中央系统支付5%消费额的费用；其中包括了向乙方支付的3%的客主服务费以及支付给发卡单位2%的交换费。
甲方发出的会员卡在联盟内其他单位现金消费，甲方向客主中央系统收取2%消费额的费用。

甲方同意给予现金消费的会员     %的奖励积分。奖励积分的有效期是2年。
奖励积分的比例不低于5%，不高于10%。

运行过程中甲方有权调整这一积分奖励比例。
3. 积分通。
甲方同意按统一的交换规则对等支持联盟内其他单位发出的积分。
甲方向客主中央系统收取积分消费对应的金额，但是要扣除支付给发出积分的单位的互换费2%以及     %的积分奖励比例；还要扣除客主服务费3%。
甲方发出的积分在联盟内其他单位使用时，甲方向客主中央系统支付积分消费对应的金额，但是要扣除自己获得的2%交换费以及接待单位的积分奖励比例。
接待积分消费不再给予会员积分奖励，也不开发票。
系统设定会员总是优先使用最早要失效的积分。
4. 储值或授信。
甲方授予会员的储值或授信仅限于在甲方本单位和甲方的本系统单位内部使用。
对于甲方本系统单位内部储值或者授信的流转，乙方只提供数据信息的记录、分析和汇总，乙方不负责甲方本系统单位内部的清算。
会员在甲方本单位和甲方的本系统单位内部使用储值或授信不再给予积分奖励。

甲方可以利用储值和授信模块发出全流通的积分，交换规则见积分通。

甲方利用储值和授信模块发出的积分是永久有效的。
第三条、退盟：
1. 甲方退出联盟以后，甲方发展的会员可以继续在联盟内其他单位照常使用联盟会员卡。
2. 甲方退出联盟以后，甲方不再是会员的发卡单位，第一个接待这一会员的单位成为该会员的发卡单位。
3. 甲方退出联盟以后，甲方发出的所有积分将自动转化为本店储值。
4. 甲方退出联盟以后，必须终止使用“客主”这一品牌或商标。

5. 乙方在与甲方结算的时候，假如甲方拒绝结算，乙方就判定甲方退出联盟。
6. 假如甲方终止运营或者终止为会员提供接待服务，乙方就判定甲方退出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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